AR R ] B
114# & 5 3 % 359%L

SOF A EABRAR CRBREFRERT

3 + FE

ip Tk A %‘h% EiF (EZArpEE )
b B e ﬁﬁr’wﬁ%gﬁﬁ¢ﬁwjm& % %9
2%%)’%$ﬁéé2%& APRILE LB 2 0 R
%ﬁﬁﬁgviwi(#kﬁuu-‘%-H3&§%3¥1W4
B o iSd E AE T RIEILG R S A A AT

ER

S P

nhv}
Yo
ey
e
prass

CEADIREAE D dok ) & 0 A

bl
Miﬁ%%ﬁ%ﬂofﬂ?ﬁ’ SETS Y N
APFLEP F o DR AI I PAEEP o 2 EA R
%F’FP&]J—-ldFm o
TFEEd

-~ AEPRPRER CEG T RBTANE L (e
=) o VRERRINAA L AL Y AR R ARS L]
B RABELS (o) o
B R
(S ot 5 ’ﬁ%ﬁ%ﬁé$135$”ﬂiiiﬁfg:kﬁé%ﬁﬁkaka
% % 14008 = B o
(i R = AP F 3 b’%)%@gﬁj—‘ﬁ s hH T MRS 5
BAEF2 0 > ot 052 R 24
ARl ‘“*iﬁ-fﬁ-}_‘% ’ f*b}i%ﬁ‘gﬁ__
J° 2 ﬁ? (ﬁxrﬁzzfm85-&f§r
23 H23BELEAR g FRR) o AALE B PR LB
: AR E LT ER > BT 2
FREPRE- R H -2 BT ONRRGFRE ERD

o1
o1
D
&

%— 7



FERE B o X A - FLAREEE Y B2% 5 L REGRS
P B RAE ROHEZ AT > K- 2T ST e

%T o

)%m;ﬁt% é’—ﬁ%{’tif‘? FAEEG U kTR T EE > 75 2R
BRE pd R ERFRIBPFLE 2 (ARRARE L > | EFR
AR BBl TR AT LGS A I
EiEs YT AEAT HER i%\‘,’%fh#m% Fﬁﬁ’ck )

s ) & 24T ARE
(PE)As 2, B B OFER e kR i ) Il VRl ER R - AT
2ZRFRE ’5ﬁup\ AR FlER R BRI
Wai%’pifﬁ Epd kA ST F-
PG RS U%éé SRR F O FEER O TERT
&?%E\ﬁﬂ RN fE o FEERIE ¢ dowiE o Bk
2EP B SFRAEE BN L FATER o n R 02
&’ih&ﬁwé4'ﬂ”%lﬁféﬁﬁ’éﬁ%?ﬂ’
VERR AT R FFIREEART A E L2 R EE P
Aodppeidy o T EAZREZHDEF T RINZEFT4EF]
FRLARL TR E2E VSRR LT T
AT A Z B E 0 &k RTE R TAE ST HIHER T ik
LGP R E D T 2 A RN BRI X X

ﬁxfﬁ?ﬁtrﬂléﬁi RS 5278 %A
R AR AR 2 p Al A poe S R AT
rl‘f"5, 000~ o FA4L42 #\ﬁﬁFG Hafiae 2K wET

2 HTHEZLF 10 S 4502 R Bhdd ~ # g

T’m;
W
4k
E\
o
:ﬁ
‘X_p

-
A E G ¥4MM;$ZE‘~%3ﬁ“¥4&M;%2ﬁ’*“

’L,J
PRAZE B e iEE2 pAR20p pow AR R

o PN ARY - R e (R A)



j‘-;%‘;ﬁ
v

uL

=3

te B B AR R 0 B S kL PR TR
= N & 114 = 3 3 31 2
HEr  F F fheER
rPAFEPER AR R o
oA R B @i F aEd 2 paz20p poo R AR
d (R &) & Akl 37 o
= E 2 114 =& 4 g 2 p
R S

T2 BGR e it

¥ S PE = e S

v 4’&@] 7% % 1351%

PR ABE RENEREDE TR EPLEE > &S
BN A L AT E 4

LR BANG - 2B T Rz
SHRER O AR ETEE > TR

A= 382 %dm § T AR 2 - F v s P T
|

S N UERE A AL E P

S CRBEFRZY AT RBAEE e A
FPEIIEZ % o Fm RS “?ﬁ’&ﬁﬂ&ﬂ
WA REGE o Az E L E T A
o EA FEE § 140

WG R AR FHER S
REEY b BT WA SRR L

b
i
mj

113# &

i

§ F

¥ 9288 5L



i B E RN T

i

FEREE A
FAAL T T i E g
Beje B B F R ER T AT

EhEF
o B AR
7o TR R Bl A
1103 & & 4R % > gl
% B

N
=I5

B§ T

po = UNCY)

A )
;r;r:u 63

B RAFCRE R A
HAphprag & 72 25 & %l 9 gc%
HUBR D AN A o R
@*1134&7’3 137 9pF194 3% » J8iE g2 =2 B

# OOR000%& 052 u_/f@EL% Y

(e fzdiz)

Yo hrd i nm i
S &L AT
2o WA RIISETY 13p 93~

’

Bk A R OER A T

A m

RSN

mQO
RAERE SRR 4

i'g

RN PR O FFUZFERFAERIIS HER S
H2A ek v ok B UPLAR 2 ‘%Q‘, ) SRR = PN RS
WooARFEREZENF ,azﬂ» DR 0 T R EREH
7 adh e fPls 0 FEE ARG IRGE R RS
G%Qﬁuﬁéfﬁ*m§?%w~ m@’ﬂm%g§¢
WEEHAGE L REEEEET CHEARMXF 29t 2
3R PRI 2 BT (5 ETINA ;}fgﬁ;&)o
S RERARGERLBELS B E R
FEPR T AT E
- ‘F&JP%\FE§ 3?}3{1?
KoL EIR FEEF
1 |2 g a9 2 B KRG B0 ETHEE w | &b
it o ‘-"’]\Li‘? o
2 |FEHFIZ -HERZB|BPRLT EELBE 2T 20
FRRE 1 - 27 o
3 [ A KRR AR TII0N | TR L B LI0RERZFF -
ER - N P
4 |FpERRRERES LR o | R EEI D CHER R TR
IEE S FlehiFA F T b2 %
@ .
D BB EALIR S T | EEMRL T e R EELD CHER




(\ER)

R Y o I EE T R T
PR EREFITE . |42 MRk RELD - HER
£H2 %9 -

27

PR T A Tfﬁlc‘ﬂ'];‘%‘a'il35ﬁ%§?1i§1iﬁﬁ* 25rBHTE
AR A0 ER 25 R % Bk o x Re2)E 514005 5 B 243
& "ﬁf?ﬁlﬁ’aﬁiﬁﬁ L BT R R

AEF 2% o ¥ G E 24 0 b (kA M'%‘éﬁi}fﬁ»‘ B
Biek o WHE M- % (BF2R80E R S 2EF 52385
AR n 2R) o AE PR T SR n"ﬁéi&ﬁa%
R0 - PR TR - R ERRGEZ J0 RT
oo BAAEMERTER A - FARS B EAAI - 75

—3
Reik]2 500iE2 Rz » K- £2.4°

Z s kA EFDESDIESERAH

R S G &3

v 2 EY B’ 113

A
L
v
o R e 2 AR TN - BB N5
:.é_'?

o

-h_‘\
©
=
—_
Lo
=

RS L

AEDTAFEPER AR

P E L | 113 & P
%—g‘a"“ '@J‘i ESFA

A R AT IE DR
PoERRAE F 1350
QAR AR ARAE . R AE P k3 BT Y



¢ FIE 1406
WORR R ERAE F SR AR R LR
RERE Al BT YA RS 10 FAUTHE

_ég»;%— A =4 m

/‘l‘fr'\.»

A R

DAEEARIL ERYAEE2T2E (2% 113 ERLEE
MM4%J'¢?JF?EP$3MA’f“ﬁ £ {114 £3 "7 p 2+ =09

304 > B ARAIEEAFS 2 0 e S L 40T
-~ H A AR

Z F ihed

T ik
= D BEA R A

¥ A R
B3 MR R
é’%ﬁiiﬁrﬁ%%’
S NERAfFEpE
(=) ~ #E’*ﬁ*ﬁ’f“*l‘fﬁ"j“ EADITLH (T R) 18,000~ > & 5
L £D,000 ~ 0 Bjrami (& 2 =4T) o 4213,0

¥

F5A

N



00~ » **2 FI14 #6 *30p © 42 B+ 22 L 88
GO BAEES o dog - ARG AR S 2D o

O~ Ap$t A FEAL i B A 42 A 18,000~ ¢ # 344 4£5,000
Ao BbfcEE (B4 T HER) > 213,0007 5 R R
4 #6 7 30p AL Bt L FHREFP VL TR
S dod - HRBE ARG 2N o

S~ Apgc § e B - A

() ~ %¢A%%Mu3ﬁ§%*%mm %o BRI o

@) Bt a2 3 &2 orih BT T e g s
’-,\?P‘ o

o ABESE LR A KRR RE -

%‘ »zl_ A ‘,_‘)-E'_%
4.
¥ A EER
[EINE> RS R e 1
BfELR mAR

¢ £ 3 B 114 & 3 9 7 p
SR S G &3
2T "g‘ Bk bt
TotreE

b

W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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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59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范騰文






指定辯護人  賴俊佑律師（義務辯護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288號），而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本院原受理案號：113年度易字第1004號），逕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范騰文犯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應履行如附件二所示之調解筆錄內容，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仟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一）。另證據部分補充：被告范騰文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本院調解筆錄（如附件二）。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及同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
　㈡按刑法妨害公務罪所處罰者，在其妨害國家公務之執行，為侵害國家法益，並非侵害個人法益之罪，如對於公務員2人以上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或當場侮辱，仍屬單純一罪，並無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適用（最高法院85年度台非字第23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雖同時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員警蔡崇恩、鍾煜慶施以強暴行為並侮辱，惟被害之國家法益仍屬單一，應僅成立單一之妨害公務執行罪及侮辱公務員罪。又被告以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斷。
　㈢審酌被告在員警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行為並侮辱，所為非僅嚴重危害員警執行職務時之安全，更破壞國家法紀、員警執行公權力之尊嚴性，其行為實非可取；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蔡崇恩、鍾煜慶達成調解而取得諒解，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佐，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被告雖前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其於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已坦承犯行，深具悔意，並與被害人蔡崇恩、鍾煜慶達成調解，並取得諒解，已如前述，信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前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諭知緩刑，以啟自新；復審酌被告與被害人所達成之賠償條件，目前仍在分期賠付中，考量本件還款之期間，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另為督促被告能確實履行，以保障被害人之權益，故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於緩刑期間內應依附件二所示之調解內容賠償被害人；又為使被告日後能遵守法律，謹慎行事，併依同條第2項第4款規定，諭知被告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5,000元。若被告未遵期給付而情節已達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本件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鄭央鄉提起公訴，檢察官吳紀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簡易庭　　法　官  林鈺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邱淑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一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9288號
　　被　　　告　范騰文　
 
 

　　選任辯護人　陳威廷律師（已解除委任）

上列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范騰文係屏東縣屏東市市民，於民國113年7月13日9時3分許，因不詳原因撥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民族派出所110報案專線報案，惟其報案時語焉不詳，民族派出所乃指派員警蔡崇恩、鍾煜慶前往報案地點查訪。嗣蔡崇恩、鍾煜慶於113年7月13日9時19分許，抵達范騰文位於屏東縣○○市○○路000巷0號之住處時，范騰文竟基於侮辱公務員、妨礙公務之犯意，持續以三字經怒罵員警蔡崇恩、鍾煜慶並向其2人吐口水，足以貶損蔡崇恩、鍾煜慶之人格與社會評價，而當場侮辱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且足以影響渠等執行公務。嗣後，蔡崇恩、鍾煜慶欲以現行犯逮捕范騰文時，范騰文復以徒手之方式攻擊蔡崇恩、鍾煜慶，致蔡崇恩受有嘴唇撕裂傷及右膝擦挫傷等傷害；鍾煜慶則受有左胸以上及面部有明顯抓傷之傷害(傷害部分均未據告訴)。
二、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范騰文於偵查中之供述。

		承認有撥打110報案電話及向員警吐口水之事實。



		2

		員警蔡崇恩、鍾煜慶之職務報告1份。

		證明被告有侮辱公務員及妨害公務之事實。



		3

		屏東縣民族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1份。

		佐證被告有撥打110報案之事實。



		4

		酒精濃度測試報告1份。

		佐證於員警蔡崇恩、鍾煜慶執行職務時，因喝酒而有妨害公務之事實。



		5

		錄影光碟1張、范騰文妨害公務案錄音錄影譯文1份及錄影畫面擷圖17張。

		佐證被告有向員警蔡崇恩、鍾煜慶辱罵三字經、吐口手及動手毆打蔡崇恩、鍾煜慶，致蔡崇恩、鍾煜慶受傷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執行及同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等罪嫌。又按刑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屬妨害國家公務之執行，為侵害國家法益，並非侵害個人法益之犯罪，如對於公務員2人以上依法執行職務時，當場侮辱，仍屬單純一罪（最高法院85年度台非字第238號判決意旨參照）。被告上揭妨害公務執行、侮辱公務員之行為，均係於同一時地，基於同一妨害員警執行職務之犯意所為，依社會通念應評價為一行為較為合理，是被告以一行為同時觸犯妨害公務執行罪、侮辱公務員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妨害公務執行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3　　日
　　　　　　　　　　　　　　　檢察官　鄭 央 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 美 滿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 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
然侮辱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二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調解筆錄
 
聲請人　蔡崇恩  
 
　　　　鍾煜慶
相對人  范騰文
 
上列當事人間114 年度附民字第272號（刑案：113 年度易字第
1004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4 年3 月7 日上午09
時30分，在本院調解室調解成立，茲記其大要如下：
一、出席人員：
　　法　官　林鈺豐
　　書記官　邱淑婷
二、到庭調解關係人：
　　聲請人　蔡崇恩
　　　　　　鍾煜慶
　　相對人  范騰文
　　在場人　賴俊佑律師
　　調解委員陳惠蓉
三、經調解成立內容：
㈠、相對人願給付聲請人蔡崇恩新台幣（下同）18,000元，當場
　　給付現金5,000 元，點收無訛（簽名：蔡崇恩），餘款13,000元，於民國114 年6 月30日前匯款至聲請人指定之臺灣銀行中屏分行帳戶，如有一期未給付，視為全部到期。
㈡、相對人願給付聲請人鍾煜慶18,000元，當場給付現金5,000
　　元，點收無訛（簽名：鍾煜慶），餘款13,000元，於民國114 年6 月30日前匯款至聲請人指定之臺灣銀行潮州分行帳戶，如有一期未給付，視為全部到期。
㈢、相對人當場向聲請人二人道歉。
㈣、聲請人就本院113 年度易字第1004案件，願原諒被告。
㈤、聲請人對本件刑事案件所涉之其餘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均拋
　　棄。
四、以上調解筆錄當庭給閱並朗讀兩造均承認無異議簽名於後
　　　　　　　　　　　　聲 請 人　鍾煜慶
　　　　　　　　　　　　　　　　　蔡崇恩
　　　　　　　　　　　　相 對 人  范騰文
　　　　　　　　　　　　在 場 人　賴俊佑律師
　　　　　　　　　　　　調解委員　陳惠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書 記 官　邱淑婷
　　　　　　　　　　　　法　　官　林鈺豐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59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范騰文







指定辯護人  賴俊佑律師（義務辯護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

288號），而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

不經通常審判程序（本院原受理案號：113年度易字第1004號）

，逕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范騰文犯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應履行如附件二所示之

調解筆錄內容，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

臺幣伍仟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一

    ）。另證據部分補充：被告范騰文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

    、本院調解筆錄（如附件二）。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及同

    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

　㈡按刑法妨害公務罪所處罰者，在其妨害國家公務之執行，為

    侵害國家法益，並非侵害個人法益之罪，如對於公務員2人

    以上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或當場侮辱，仍屬單純一

    罪，並無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適用（最高法院85年度台

    非字第23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雖同時對依法執行職

    務之員警蔡崇恩、鍾煜慶施以強暴行為並侮辱，惟被害之國

    家法益仍屬單一，應僅成立單一之妨害公務執行罪及侮辱公

    務員罪。又被告以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

    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斷。

　㈢審酌被告在員警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行為並侮辱，所為非僅

    嚴重危害員警執行職務時之安全，更破壞國家法紀、員警執

    行公權力之尊嚴性，其行為實非可取；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

    犯行，且與被害人蔡崇恩、鍾煜慶達成調解而取得諒解，此

    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佐，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於本院準

    備程序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被告雖前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其於刑

    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

    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因一

    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已坦承犯行，深具悔意，並與被害

    人蔡崇恩、鍾煜慶達成調解，並取得諒解，已如前述，信被

    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

    虞，本院認前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諭知緩刑，

    以啟自新；復審酌被告與被害人所達成之賠償條件，目前仍

    在分期賠付中，考量本件還款之期間，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2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另為督促被告能確實履行，以

    保障被害人之權益，故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

    告於緩刑期間內應依附件二所示之調解內容賠償被害人；又

    為使被告日後能遵守法律，謹慎行事，併依同條第2項第4款

    規定，諭知被告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

    幣5,000元。若被告未遵期給付而情節已達重大者，檢察官

    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本件緩刑

    之宣告，併予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鄭央鄉提起公訴，檢察官吳紀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簡易庭　　法　官  林鈺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

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邱淑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

然侮辱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一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9288號

　　被　　　告　范騰文　

 

 

　　選任辯護人　陳威廷律師（已解除委任）

上列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范騰文係屏東縣屏東市市民，於民國113年7月13日9時3分許

    ，因不詳原因撥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民族派出所11

    0報案專線報案，惟其報案時語焉不詳，民族派出所乃指派

    員警蔡崇恩、鍾煜慶前往報案地點查訪。嗣蔡崇恩、鍾煜慶

    於113年7月13日9時19分許，抵達范騰文位於屏東縣○○市○○

    路000巷0號之住處時，范騰文竟基於侮辱公務員、妨礙公務

    之犯意，持續以三字經怒罵員警蔡崇恩、鍾煜慶並向其2人

    吐口水，足以貶損蔡崇恩、鍾煜慶之人格與社會評價，而當

    場侮辱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且足以影響渠等執行公務。

    嗣後，蔡崇恩、鍾煜慶欲以現行犯逮捕范騰文時，范騰文復

    以徒手之方式攻擊蔡崇恩、鍾煜慶，致蔡崇恩受有嘴唇撕裂

    傷及右膝擦挫傷等傷害；鍾煜慶則受有左胸以上及面部有明

    顯抓傷之傷害(傷害部分均未據告訴)。

二、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范騰文於偵查中之供述。 承認有撥打110報案電話及向員警吐口水之事實。 2 員警蔡崇恩、鍾煜慶之職務報告1份。 證明被告有侮辱公務員及妨害公務之事實。 3 屏東縣民族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1份。 佐證被告有撥打110報案之事實。 4 酒精濃度測試報告1份。 佐證於員警蔡崇恩、鍾煜慶執行職務時，因喝酒而有妨害公務之事實。 5 錄影光碟1張、范騰文妨害公務案錄音錄影譯文1份及錄影畫面擷圖17張。 佐證被告有向員警蔡崇恩、鍾煜慶辱罵三字經、吐口手及動手毆打蔡崇恩、鍾煜慶，致蔡崇恩、鍾煜慶受傷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執行及同

    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等罪嫌。又按刑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

    罪，屬妨害國家公務之執行，為侵害國家法益，並非侵害個人

    法益之犯罪，如對於公務員2人以上依法執行職務時，當場侮

    辱，仍屬單純一罪（最高法院85年度台非字第238號判決意旨參

    照）。被告上揭妨害公務執行、侮辱公務員之行為，均係於同

    一時地，基於同一妨害員警執行職務之犯意所為，依社會通念

    應評價為一行為較為合理，是被告以一行為同時觸犯妨害公務

    執行罪、侮辱公務員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

    規定，從一重之妨害公務執行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3　　日

　　　　　　　　　　　　　　　檢察官　鄭 央 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 美 滿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 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

然侮辱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二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調解筆錄

 

聲請人　蔡崇恩  

 

　　　　鍾煜慶

相對人  范騰文

 

上列當事人間114 年度附民字第272號（刑案：113 年度易字第

1004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4 年3 月7 日上午09

時30分，在本院調解室調解成立，茲記其大要如下：

一、出席人員：

　　法　官　林鈺豐

　　書記官　邱淑婷

二、到庭調解關係人：

　　聲請人　蔡崇恩

　　　　　　鍾煜慶

　　相對人  范騰文

　　在場人　賴俊佑律師

　　調解委員陳惠蓉

三、經調解成立內容：

㈠、相對人願給付聲請人蔡崇恩新台幣（下同）18,000元，當場

　　給付現金5,000 元，點收無訛（簽名：蔡崇恩），餘款13,0

    00元，於民國114 年6 月30日前匯款至聲請人指定之臺灣銀

    行中屏分行帳戶，如有一期未給付，視為全部到期。

㈡、相對人願給付聲請人鍾煜慶18,000元，當場給付現金5,000

　　元，點收無訛（簽名：鍾煜慶），餘款13,000元，於民國11

    4 年6 月30日前匯款至聲請人指定之臺灣銀行潮州分行帳戶

    ，如有一期未給付，視為全部到期。

㈢、相對人當場向聲請人二人道歉。

㈣、聲請人就本院113 年度易字第1004案件，願原諒被告。

㈤、聲請人對本件刑事案件所涉之其餘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均拋

　　棄。

四、以上調解筆錄當庭給閱並朗讀兩造均承認無異議簽名於後

　　　　　　　　　　　　聲 請 人　鍾煜慶

　　　　　　　　　　　　　　　　　蔡崇恩

　　　　　　　　　　　　相 對 人  范騰文

　　　　　　　　　　　　在 場 人　賴俊佑律師

　　　　　　　　　　　　調解委員　陳惠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書 記 官　邱淑婷

　　　　　　　　　　　　法　　官　林鈺豐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59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范騰文






指定辯護人  賴俊佑律師（義務辯護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288號），而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本院原受理案號：113年度易字第1004號），逕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范騰文犯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應履行如附件二所示之調解筆錄內容，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仟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一）。另證據部分補充：被告范騰文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本院調解筆錄（如附件二）。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及同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
　㈡按刑法妨害公務罪所處罰者，在其妨害國家公務之執行，為侵害國家法益，並非侵害個人法益之罪，如對於公務員2人以上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或當場侮辱，仍屬單純一罪，並無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適用（最高法院85年度台非字第23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雖同時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員警蔡崇恩、鍾煜慶施以強暴行為並侮辱，惟被害之國家法益仍屬單一，應僅成立單一之妨害公務執行罪及侮辱公務員罪。又被告以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斷。
　㈢審酌被告在員警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行為並侮辱，所為非僅嚴重危害員警執行職務時之安全，更破壞國家法紀、員警執行公權力之尊嚴性，其行為實非可取；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蔡崇恩、鍾煜慶達成調解而取得諒解，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佐，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被告雖前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其於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已坦承犯行，深具悔意，並與被害人蔡崇恩、鍾煜慶達成調解，並取得諒解，已如前述，信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前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諭知緩刑，以啟自新；復審酌被告與被害人所達成之賠償條件，目前仍在分期賠付中，考量本件還款之期間，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另為督促被告能確實履行，以保障被害人之權益，故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於緩刑期間內應依附件二所示之調解內容賠償被害人；又為使被告日後能遵守法律，謹慎行事，併依同條第2項第4款規定，諭知被告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5,000元。若被告未遵期給付而情節已達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本件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鄭央鄉提起公訴，檢察官吳紀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簡易庭　　法　官  林鈺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邱淑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一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9288號
　　被　　　告　范騰文　
 
 

　　選任辯護人　陳威廷律師（已解除委任）

上列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范騰文係屏東縣屏東市市民，於民國113年7月13日9時3分許，因不詳原因撥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民族派出所110報案專線報案，惟其報案時語焉不詳，民族派出所乃指派員警蔡崇恩、鍾煜慶前往報案地點查訪。嗣蔡崇恩、鍾煜慶於113年7月13日9時19分許，抵達范騰文位於屏東縣○○市○○路000巷0號之住處時，范騰文竟基於侮辱公務員、妨礙公務之犯意，持續以三字經怒罵員警蔡崇恩、鍾煜慶並向其2人吐口水，足以貶損蔡崇恩、鍾煜慶之人格與社會評價，而當場侮辱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且足以影響渠等執行公務。嗣後，蔡崇恩、鍾煜慶欲以現行犯逮捕范騰文時，范騰文復以徒手之方式攻擊蔡崇恩、鍾煜慶，致蔡崇恩受有嘴唇撕裂傷及右膝擦挫傷等傷害；鍾煜慶則受有左胸以上及面部有明顯抓傷之傷害(傷害部分均未據告訴)。
二、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范騰文於偵查中之供述。

		承認有撥打110報案電話及向員警吐口水之事實。



		2

		員警蔡崇恩、鍾煜慶之職務報告1份。

		證明被告有侮辱公務員及妨害公務之事實。



		3

		屏東縣民族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1份。

		佐證被告有撥打110報案之事實。



		4

		酒精濃度測試報告1份。

		佐證於員警蔡崇恩、鍾煜慶執行職務時，因喝酒而有妨害公務之事實。



		5

		錄影光碟1張、范騰文妨害公務案錄音錄影譯文1份及錄影畫面擷圖17張。

		佐證被告有向員警蔡崇恩、鍾煜慶辱罵三字經、吐口手及動手毆打蔡崇恩、鍾煜慶，致蔡崇恩、鍾煜慶受傷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執行及同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等罪嫌。又按刑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屬妨害國家公務之執行，為侵害國家法益，並非侵害個人法益之犯罪，如對於公務員2人以上依法執行職務時，當場侮辱，仍屬單純一罪（最高法院85年度台非字第238號判決意旨參照）。被告上揭妨害公務執行、侮辱公務員之行為，均係於同一時地，基於同一妨害員警執行職務之犯意所為，依社會通念應評價為一行為較為合理，是被告以一行為同時觸犯妨害公務執行罪、侮辱公務員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妨害公務執行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3　　日
　　　　　　　　　　　　　　　檢察官　鄭 央 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 美 滿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 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
然侮辱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二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調解筆錄
 
聲請人　蔡崇恩  
 
　　　　鍾煜慶
相對人  范騰文
 
上列當事人間114 年度附民字第272號（刑案：113 年度易字第
1004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4 年3 月7 日上午09
時30分，在本院調解室調解成立，茲記其大要如下：
一、出席人員：
　　法　官　林鈺豐
　　書記官　邱淑婷
二、到庭調解關係人：
　　聲請人　蔡崇恩
　　　　　　鍾煜慶
　　相對人  范騰文
　　在場人　賴俊佑律師
　　調解委員陳惠蓉
三、經調解成立內容：
㈠、相對人願給付聲請人蔡崇恩新台幣（下同）18,000元，當場
　　給付現金5,000 元，點收無訛（簽名：蔡崇恩），餘款13,000元，於民國114 年6 月30日前匯款至聲請人指定之臺灣銀行中屏分行帳戶，如有一期未給付，視為全部到期。
㈡、相對人願給付聲請人鍾煜慶18,000元，當場給付現金5,000
　　元，點收無訛（簽名：鍾煜慶），餘款13,000元，於民國114 年6 月30日前匯款至聲請人指定之臺灣銀行潮州分行帳戶，如有一期未給付，視為全部到期。
㈢、相對人當場向聲請人二人道歉。
㈣、聲請人就本院113 年度易字第1004案件，願原諒被告。
㈤、聲請人對本件刑事案件所涉之其餘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均拋
　　棄。
四、以上調解筆錄當庭給閱並朗讀兩造均承認無異議簽名於後
　　　　　　　　　　　　聲 請 人　鍾煜慶
　　　　　　　　　　　　　　　　　蔡崇恩
　　　　　　　　　　　　相 對 人  范騰文
　　　　　　　　　　　　在 場 人　賴俊佑律師
　　　　　　　　　　　　調解委員　陳惠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書 記 官　邱淑婷
　　　　　　　　　　　　法　　官　林鈺豐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59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范騰文







指定辯護人  賴俊佑律師（義務辯護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288號），而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不經通常審判程序（本院原受理案號：113年度易字第1004號），逕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范騰文犯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應履行如附件二所示之調解筆錄內容，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仟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一）。另證據部分補充：被告范騰文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本院調解筆錄（如附件二）。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及同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

　㈡按刑法妨害公務罪所處罰者，在其妨害國家公務之執行，為侵害國家法益，並非侵害個人法益之罪，如對於公務員2人以上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或當場侮辱，仍屬單純一罪，並無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適用（最高法院85年度台非字第23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雖同時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員警蔡崇恩、鍾煜慶施以強暴行為並侮辱，惟被害之國家法益仍屬單一，應僅成立單一之妨害公務執行罪及侮辱公務員罪。又被告以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斷。

　㈢審酌被告在員警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行為並侮辱，所為非僅嚴重危害員警執行職務時之安全，更破壞國家法紀、員警執行公權力之尊嚴性，其行為實非可取；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且與被害人蔡崇恩、鍾煜慶達成調解而取得諒解，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佐，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被告雖前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其於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已坦承犯行，深具悔意，並與被害人蔡崇恩、鍾煜慶達成調解，並取得諒解，已如前述，信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前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諭知緩刑，以啟自新；復審酌被告與被害人所達成之賠償條件，目前仍在分期賠付中，考量本件還款之期間，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另為督促被告能確實履行，以保障被害人之權益，故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於緩刑期間內應依附件二所示之調解內容賠償被害人；又為使被告日後能遵守法律，謹慎行事，併依同條第2項第4款規定，諭知被告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5,000元。若被告未遵期給付而情節已達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撤銷本件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鄭央鄉提起公訴，檢察官吳紀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簡易庭　　法　官  林鈺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邱淑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一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9288號

　　被　　　告　范騰文　  　　選任辯護人　陳威廷律師（已解除委任）上列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范騰文係屏東縣屏東市市民，於民國113年7月13日9時3分許，因不詳原因撥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民族派出所110報案專線報案，惟其報案時語焉不詳，民族派出所乃指派員警蔡崇恩、鍾煜慶前往報案地點查訪。嗣蔡崇恩、鍾煜慶於113年7月13日9時19分許，抵達范騰文位於屏東縣○○市○○路000巷0號之住處時，范騰文竟基於侮辱公務員、妨礙公務之犯意，持續以三字經怒罵員警蔡崇恩、鍾煜慶並向其2人吐口水，足以貶損蔡崇恩、鍾煜慶之人格與社會評價，而當場侮辱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且足以影響渠等執行公務。嗣後，蔡崇恩、鍾煜慶欲以現行犯逮捕范騰文時，范騰文復以徒手之方式攻擊蔡崇恩、鍾煜慶，致蔡崇恩受有嘴唇撕裂傷及右膝擦挫傷等傷害；鍾煜慶則受有左胸以上及面部有明顯抓傷之傷害(傷害部分均未據告訴)。

二、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范騰文於偵查中之供述。 承認有撥打110報案電話及向員警吐口水之事實。 2 員警蔡崇恩、鍾煜慶之職務報告1份。 證明被告有侮辱公務員及妨害公務之事實。 3 屏東縣民族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1份。 佐證被告有撥打110報案之事實。 4 酒精濃度測試報告1份。 佐證於員警蔡崇恩、鍾煜慶執行職務時，因喝酒而有妨害公務之事實。 5 錄影光碟1張、范騰文妨害公務案錄音錄影譯文1份及錄影畫面擷圖17張。 佐證被告有向員警蔡崇恩、鍾煜慶辱罵三字經、吐口手及動手毆打蔡崇恩、鍾煜慶，致蔡崇恩、鍾煜慶受傷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執行及同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等罪嫌。又按刑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罪，屬妨害國家公務之執行，為侵害國家法益，並非侵害個人法益之犯罪，如對於公務員2人以上依法執行職務時，當場侮辱，仍屬單純一罪（最高法院85年度台非字第238號判決意旨參照）。被告上揭妨害公務執行、侮辱公務員之行為，均係於同一時地，基於同一妨害員警執行職務之犯意所為，依社會通念應評價為一行為較為合理，是被告以一行為同時觸犯妨害公務執行罪、侮辱公務員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妨害公務執行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3　　日

　　　　　　　　　　　　　　　檢察官　鄭 央 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 美 滿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 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

然侮辱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二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調解筆錄

 

聲請人　蔡崇恩  

 

　　　　鍾煜慶

相對人  范騰文

 

上列當事人間114 年度附民字第272號（刑案：113 年度易字第

1004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4 年3 月7 日上午09

時30分，在本院調解室調解成立，茲記其大要如下：

一、出席人員：

　　法　官　林鈺豐

　　書記官　邱淑婷

二、到庭調解關係人：

　　聲請人　蔡崇恩

　　　　　　鍾煜慶

　　相對人  范騰文

　　在場人　賴俊佑律師

　　調解委員陳惠蓉

三、經調解成立內容：

㈠、相對人願給付聲請人蔡崇恩新台幣（下同）18,000元，當場

　　給付現金5,000 元，點收無訛（簽名：蔡崇恩），餘款13,000元，於民國114 年6 月30日前匯款至聲請人指定之臺灣銀行中屏分行帳戶，如有一期未給付，視為全部到期。

㈡、相對人願給付聲請人鍾煜慶18,000元，當場給付現金5,000

　　元，點收無訛（簽名：鍾煜慶），餘款13,000元，於民國114 年6 月30日前匯款至聲請人指定之臺灣銀行潮州分行帳戶，如有一期未給付，視為全部到期。

㈢、相對人當場向聲請人二人道歉。

㈣、聲請人就本院113 年度易字第1004案件，願原諒被告。

㈤、聲請人對本件刑事案件所涉之其餘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均拋

　　棄。

四、以上調解筆錄當庭給閱並朗讀兩造均承認無異議簽名於後

　　　　　　　　　　　　聲 請 人　鍾煜慶

　　　　　　　　　　　　　　　　　蔡崇恩

　　　　　　　　　　　　相 對 人  范騰文

　　　　　　　　　　　　在 場 人　賴俊佑律師

　　　　　　　　　　　　調解委員　陳惠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書 記 官　邱淑婷

　　　　　　　　　　　　法　　官　林鈺豐

 

 



